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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0年第三批抗疫特别国债安排使用及

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

 ——2020年12月在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

县财政局局长　张永胜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向会议报告2020年第三批抗疫特别国债安排使用及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，请予审议。
省财政厅下达我县2020年第三批抗疫特别国债822万元。按照《河南省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是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，分配市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的特别国债。其中：基础设施建设细分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、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、粮食能源安全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、产业链改造升级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、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境治理、交通基础设施、供水供电供气等市政基础设施、重大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；抗疫相关支出细分为支持减免企业房租、创业担保贷款贴息、落实援企稳岗政策以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等。现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，建议将抗疫特别国债作如下安排：
一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使用方案

我县第三批抗疫特别国债822万元安排的项目是省道235温县城区段改建工程。
二、安排使用抗疫特别国债涉及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

按照《河南省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第三批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按上述方案安排后，我县一般公共预算需作如下调整：

在一般公共预算中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822万元，列入“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”下“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。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22万元，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列入相应支出科目。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我们将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，管好用好抗疫特别国债资金，确保完成财政预算任务，为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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